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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主管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 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和标准。研究起草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拟订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贯彻国家质量强国战略、食品安全战略和标准化战略，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展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中市场监督管理新体制等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协调相关领域重大问题。
   2. 负责市场主体注册许可。组织指导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
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和完善企业名称核准体系，核发有关市场主体营业执照及相关许可证。制定食品行政许可的实施办
法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工作。
   3. 组织指导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指导区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按照要求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
革，实行统一的市场综合监管。组织查处市场监督管理领域重大违法案件，开展大案要案的督查工作。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行为。
   4. 负责反垄断执法。推进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根据国家授权，依法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协助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
   5. 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组织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
、违法直销、传销、违法广告、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依法监督管理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拟订合同
监督管理的制度和具体措施，依法组织实施合同、拍卖行为的监督管理，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拟订广告业发展规划和广告行业专业标
准，监督管理广告经营活动。组织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
   6.指导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拟订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消费维权体系。负责市场主体信用监
管。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息，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并实施联合惩戒。
   7.负责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组织质量技术攻关，加强统筹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及应用工作，推动相关
领域军民融合，建立和完善质量发展工作体系。监督企业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推进品牌发展战略，编制和发布质量状况分析报告。组
织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8. 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制定重点产品质量监控目录，加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组织实施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建立并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管理和指导纤维及纤维制品质量监督
和检验工作。
   9.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和组织协调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
护标准的执行情况。按照规定权限，组织调查处理特种设备事故并进行统计分析，定期向社会公布特种设备安全总体情况。
   10.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拟订食品安全规划和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
系建设，组织指导食品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处置工作。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制度。推动健全食品安全跨地区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11.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险交流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12. 负责监督管理计量工作。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组织建立和管理全市计量基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负责地方
计量检定规程和技术规范的组织制（修）订、审批和发布。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规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13. 负责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政府标准化引导政策和措施，组织和推动“上海标准”工作。组织推动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贯彻实施，推进国际标准化活动和采用国际标准以及国外先进标准。负责地方标准的组织制（修）订、
审批和发布。
   14.负责监督管理检验检测工作。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推进检验检测行业改革和发展。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提升市场监督管理技术机构
的能级和国际化水平。
   15.负责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认证认可工作。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监督管理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开展管理体
系和自愿性产品认证工作，负责对认证机构进行备案管理，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16.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推进标准化。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推进相关新 闻发布和政务公开工作。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负责《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定》有关通报和咨询工作。
   17.负责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的监督管理，推进能源计量工作，促进绿色发展。组织制（修）订节能环保地方标准，组织落实能源
效率标识管理制度。
   18.管理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19.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主管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 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和标准。研究起草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拟订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贯彻国家质量强国战略、食品安全战略和标准化战略，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展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中市场监督管理新体制等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协调相关领域重大问题。
   2. 负责市场主体注册许可。组织指导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
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和完善企业名称核准体系，核发有关市场主体营业执照及相关许可证。制定食品行政许可的实施办
法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工作。
   3. 组织指导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指导区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按照要求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
革，实行统一的市场综合监管。组织查处市场监督管理领域重大违法案件，开展大案要案的督查工作。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行为。
   4. 负责反垄断执法。推进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根据国家授权，依法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协助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
   5. 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组织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
、违法直销、传销、违法广告、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依法监督管理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拟订合同
监督管理的制度和具体措施，依法组织实施合同、拍卖行为的监督管理，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拟订广告业发展规划和广告行业专业标
准，监督管理广告经营活动。组织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
   6.指导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拟订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消费维权体系。负责市场主体信用监
管。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息，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并实施联合惩戒。
   7.负责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组织质量技术攻关，加强统筹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及应用工作，推动相关
领域军民融合，建立和完善质量发展工作体系。监督企业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推进品牌发展战略，编制和发布质量状况分析报告。组
织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8. 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制定重点产品质量监控目录，加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组织实施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建立并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管理和指导纤维及纤维制品质量监督
和检验工作。
   9.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和组织协调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
护标准的执行情况。按照规定权限，组织调查处理特种设备事故并进行统计分析，定期向社会公布特种设备安全总体情况。
   10.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拟订食品安全规划和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
系建设，组织指导食品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处置工作。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制度。推动健全食品安全跨地区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11.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险交流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12. 负责监督管理计量工作。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组织建立和管理全市计量基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负责地方
计量检定规程和技术规范的组织制（修）订、审批和发布。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规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13. 负责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政府标准化引导政策和措施，组织和推动“上海标准”工作。组织推动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贯彻实施，推进国际标准化活动和采用国际标准以及国外先进标准。负责地方标准的组织制（修）订、
审批和发布。
   14.负责监督管理检验检测工作。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推进检验检测行业改革和发展。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提升市场监督管理技术机构
的能级和国际化水平。
   15.负责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认证认可工作。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监督管理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开展管理体
系和自愿性产品认证工作，负责对认证机构进行备案管理，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16.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推进标准化。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推进相关新 闻发布和政务公开工作。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负责《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定》有关通报和咨询工作。
   17.负责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的监督管理，推进能源计量工作，促进绿色发展。组织制（修）订节能环保地方标准，组织落实能源
效率标识管理制度。
   18.管理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19.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部以及下属1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4家，事业单位12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部
    2.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场分局
    3.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学校
    4.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
    5.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
    6.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
    7.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
    8.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9.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1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1.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2.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3.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业务受理中心
    14.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15. 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16. 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创造工程研究所）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预算支出总额为265,83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55,948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0,768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55,948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0,768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98,46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企业注册登记和年报、商标监督管理、广告
监督管理、市场规范管理、消费者维权、各类经济案件查处、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监督、食品安全监
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标准化管理、计量监督管理、认证和认可监督管理、特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项目支出。

    2. “科学技术支出”科目36,226万元，主要用于科研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知识产权
（专利扶持）专项资金、科研单位业务费、检验检测、技术能力改造等项目支出。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9,943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等支出。

    4.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3,81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5.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7,50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559,478,432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7,868,3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59,478,432 二、科学技术支出 1,294,559,817

2. 政府性基金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203,856

二、事业收入 924,667,379 四、卫生健康支出 58,353,189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64,270,000 五、住房保障支出 92,338,649

四、其他收入 109,908,000

收入总计 2,658,323,811 支出总计 2,658,323,811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7,868,300 984,634,239 1,500,000 58,636,061 13,098,000

201 14 知识产权事务 44,156,008 42,506,008 1,500,000 150,000

201 14 01 行政运行 16,081,968 16,081,968

201 1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961,630 7,961,630

201 14 05 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 1,267,950 1,267,950

201 14 08 国际合作与交流 1,401,000 1,401,000

201 14 09 知识产权宏观管理 1,960,000 1,960,000

201 14 50 事业运行 15,005,660 13,355,660 1,500,000 150,000

201 14 99 其他知识产权事务支出 477,800 477,800

201 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1,013,712,292 942,128,231 58,636,061 12,948,000

201 38 01 行政运行 269,296,569 268,936,569 360,000

201 38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1,417,381 47,247,381 4,170,000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其他收入



201 38 04 市场主体管理 101,284,643 101,284,643

201 38 05 市场秩序执法 7,237,000 7,237,000

201 38 08 信息化建设 33,092,905 33,092,905

201 38 10 质量基础 112,707,540 112,707,540

201 38 15 质量安全监管 63,485,530 63,485,530

201 38 16 食品安全监管 132,425,450 132,425,450

201 38 50 事业运行 164,652,467 149,354,535 13,797,932 1,500,000

201 38 99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78,112,807 26,356,678 44,838,129 6,918,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294,559,817 362,262,050 837,087,767 95,210,000

206 03 应用研究 1,179,455,227 247,157,460 837,087,767 95,210,000

206 03 01 机构运行 640,883,783 225,338,026 384,935,757 30,610,000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457,473,044 21,819,434 395,653,610 40,000,000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81,098,400 56,498,400 24,600,000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203,856 99,426,952 52,438,273 3,338,63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2,671,716 97,420,952 51,912,133 3,338,631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408,504 4,408,50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21,908 722,622 499,28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8,243,485 61,413,844 34,603,887 2,225,75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7,700,159 29,778,322 16,808,960 1,112,87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97,660 1,097,660

208 08 抚恤 2,532,140 2,006,000 526,14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532,140 2,006,000 526,14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353,189 38,098,149 18,933,499 1,321,54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209,189 37,954,149 18,933,499 1,321,54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188,711 12,188,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6,020,478 25,765,438 18,933,499 1,321,541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2,338,649 75,057,042 14,707,840 973,767 1,600,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92,338,649 75,057,042 14,707,840 973,767 1,60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8,049,699 40,768,092 14,707,840 973,767 1,6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4,288,950 34,288,950

2,658,323,811 1,559,478,432 924,667,379 64,270,000 109,908,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7,868,300 449,265,634 608,602,666

201 14 知识产权事务 44,156,008 29,411,598 14,744,410

201 14 01 行政运行 16,081,968 16,081,968

201 1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961,630 7,961,630

201 14 05 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 1,267,950 1,267,950

201 14 08 国际合作与交流 1,401,000 1,401,000

201 14 09 知识产权宏观管理 1,960,000 1,960,000

201 14 50 事业运行 15,005,660 13,329,630 1,676,030

201 14 99 其他知识产权事务支出 477,800 477,800

201 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1,013,712,292 419,854,036 593,858,256

201 38 01 行政运行 269,296,569 256,221,569 13,075,000

201 38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1,417,381 51,417,381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1 38 04 市场主体管理 101,284,643 101,284,643

201 38 05 市场秩序执法 7,237,000 7,237,000

201 38 08 信息化建设 33,092,905 33,092,905

201 38 10 质量基础 112,707,540 112,707,540

201 38 15 质量安全监管 63,485,530 63,485,530

201 38 16 食品安全监管 132,425,450 132,425,450

201 38 50 事业运行 164,652,467 163,632,467 1,020,000

201 38 99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78,112,807 78,112,807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294,559,817 462,443,050 832,116,767

206 03 应用研究 1,179,455,227 462,443,050 717,012,177

206 03 01 机构运行 640,883,783 462,443,050 178,440,733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457,473,044 457,473,044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81,098,400 81,098,400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203,856 148,568,362 6,635,494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2,671,716 148,568,362 4,103,35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408,504 1,811,074 2,597,43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21,908 813,644 408,26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8,243,485 98,243,48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7,700,159 47,700,15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97,660 1,097,660

208 08 抚恤 2,532,140 2,532,14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532,140 2,532,14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353,189 58,209,189 14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209,189 58,209,18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188,711 12,188,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6,020,478 46,020,47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2,338,649 90,738,649 1,600,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92,338,649 90,738,649 1,60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8,049,699 56,449,699 1,6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4,288,950 34,288,950

2,658,323,811 1,209,224,884 1,449,098,927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59,478,432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84,634,239 984,634,239

二、政府性基金 二、科学技术支出 362,262,050 362,262,050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26,952 99,426,952

四、卫生健康支出 38,098,149 38,098,149

五、住房保障支出 75,057,042 75,057,042

收入总计 1,559,478,432 支出总计 1,559,478,432 1,559,478,432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84,634,239 433,967,702 550,666,537

201 14 知识产权事务 42,506,008 29,411,598 13,094,410

201 14 01 行政运行 16,081,968 16,081,968

201 1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961,630 7,961,630

201 14 05 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 1,267,950 1,267,950

201 14 08 国际合作与交流 1,401,000 1,401,000

201 14 09 知识产权宏观管理 1,960,000 1,960,000

201 14 50 事业运行 13,355,660 13,329,630 26,030

201 14 99 其他知识产权事务支出 477,800 477,800

201 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942,128,231 404,556,104 537,572,127

201 38 01 行政运行 268,936,569 256,221,569 12,715,000

201 38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7,247,381 47,247,381

201 38 04 市场主体管理 101,284,643 101,284,643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1 38 05 市场秩序执法 7,237,000 7,237,000

201 38 08 信息化建设 33,092,905 33,092,905

201 38 10 质量基础 112,707,540 112,707,540

201 38 15 质量安全监管 63,485,530 63,485,530

201 38 16 食品安全监管 132,425,450 132,425,450

201 38 50 事业运行 149,354,535 148,334,535 1,020,000

201 38 99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26,356,678 26,356,67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62,262,050 221,236,226 141,025,824

206 03 应用研究 247,157,460 221,236,226 25,921,234

206 03 01 机构运行 225,338,026 221,236,226 4,101,800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1,819,434 21,819,434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15,104,590 115,104,59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26,952 93,472,198 5,954,754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7,420,952 93,472,198 3,948,75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408,504 1,811,074 2,597,43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22,622 468,958 253,664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1,413,844 61,413,84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9,778,322 29,778,32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97,660 1,097,660

208 08 抚恤 2,006,000 2,006,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006,000 2,006,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8,098,149 37,954,149 14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7,954,149 37,954,14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188,711 12,188,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5,765,438 25,765,43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44,000 14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5,057,042 75,057,04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5,057,042 75,057,0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0,768,092 40,768,09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4,288,950 34,288,950

1,559,478,432 861,687,317 697,791,115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99,424,114 699,424,114

301 01 基本工资 97,407,075 97,407,075

301 02 津贴补贴 188,144,631 188,144,631

301 03 奖金 8,762,047 8,762,047

301 07 绩效工资 228,114,413 228,114,413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1,413,844 61,413,84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9,778,322 29,778,322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5,672,072 35,672,072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282,077 2,282,07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395,781 2,395,781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0,768,092 40,768,092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685,760 4,685,76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6,462,071 156,462,071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1 办公费 12,085,084 12,085,084

302 02 印刷费 2,450,000 2,450,000

302 03 咨询费 806,000 806,000

302 04 手续费 78,064 78,064

302 05 水费 1,026,500 1,026,500

302 06 电费 12,718,000 12,718,000

302 07 邮电费 8,184,600 8,184,6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7,696,984 37,696,984

302 11 差旅费 5,371,000 5,371,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4,958,000 4,958,000

302 13 维修（护）费 6,872,900 6,872,900

302 14 租赁费 14,340,390 14,340,390

302 15 会议费 2,937,590 2,937,590

302 16 培训费 2,216,300 2,216,3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472,340 1,472,34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1,979,000 1,979,000

302 26 劳务费 1,245,000 1,245,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910,000 1,91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0,226,068 10,226,068

302 29 福利费 8,080,320 8,080,3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96,536 5,396,536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9,140,395 9,140,395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271,000 5,271,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80,032 2,280,032

303 01 离休费 2,231,251 2,231,251

303 02 退休费 48,781 48,781

310 资本性支出 3,521,100 3,521,1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498,000 3,498,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23,100 23,100

861,687,317 701,704,146 159,983,171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202.68 515.80 147.23 539.65 539.65 7,621.12

编制部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1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202.68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18.16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515.80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8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2020年年中并入单位，增加因公出国费8万元
。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39.65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91.56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一辆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车辆减少，公务
车辆运行维护费做相应调减。
   （三）公务接待费147.23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4.6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厉行节约的原则，根据上年公务接待费实际开支情况，
调减公务接待费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下属4家机关和12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7,621.12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39,016.3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635.1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296.08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36,085.11万元。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7,356.49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
项目预算为10,374.48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6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95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69,308.48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专项经费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为了履行市政府赋予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职能而设置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职能具体包
括：负责拟订本市特种设备的法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充装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和人员
的资质许可。组织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和考试机构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对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锅炉
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按规定权限组织调查处理特种设备事故。负责组织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统计分析，定
期向社会公布本市特种设备安全总体状况。监督管理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等。承担本市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
工作。组织指导特种设备领域相关违法行为查处和案件办理工作。指导各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

二、立项依据

以《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为主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市政府赋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的职能。

三、实施主体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内设职能处室，是本项目实施部门。

四、实施方案



(一） 基础条件（项目实施的现状）项目主要包括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创新监管、产品质量及安全性评测、电梯工作专项、气瓶电
子标签安全监管、培训考核、节能减排以及重大项目保障九类，这些职能均为《特种设备安全法》以及市政府赋予我局的基本职能，依据
充分；项目在往年都实施过，制度以及流程成熟；技术工作有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上海市电
梯行业协会、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等机构作专业支持，培训考核工作有局下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支持。综上，本项目法律依据
充分，相关制度流程完善，专业人员数量充足，有良好的可行性。 （二） 前期工作（前期调研准备情况）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就项目预
算进行了充分讨论，每个经办人到区局、特种设备从业单位、往年的承办单位对负责的子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调研，各相关单位
认为项目实施十分必要，可行性良好。 （三）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改革创新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底线思维、预防为主，强化统筹协
调、系统治理，强化责任落实、依法监管，突出“防控风险、落实责任、深化改革、夯实基础”四大主题，积极探索分类监管、智慧监管
、动态监管和信用监管的方法和途径，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安全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与严重社会影响事件，
确保本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平稳可控。主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 强化风险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2. 狠抓责任落实，持续强化共
管共治 3. 持续深化改革，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4. 着力夯实基础，提升专业监管能力 （四） 运行管理及保障措施     项目在上一年度
末经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全处同志讨论酝酿产生计划，经处领导研究确定上报。项目实施的基本制度是先计划再实施，保证项目实施的计
划性；谁计划谁实施，保证项目实施责任到人；处领导研究协调，保证项目实施综合效果；处预算编制汇总人员负责平衡督促，保证项目
按时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专项经费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963.326万元。其中：特种设备行政许可费用697.04万元、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检验机构、考试机构抽查141.534万元、特种设备安全性评测、产品质量检测经费45万元、特种设备创新监管工作经费562.188万元、重大
节日活动和重点区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协作经费18万元、电梯工作专项经费247.9万元、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培训考核费用96.664万元、气
瓶电子标签标识安全监管经费108万元、特种设备节能减排监管经费4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工程货物专项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推动机构改革后市市场监管系统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进一步增强和优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和服务监管力量，做好市场监管后
勤保障相关工作。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根据必要性和重要性等原则，统筹业务工作和处室、直属单位、局属各事业单位实际工作
需要，牵头上报 了年度项目经费预算。具体包括：12315投诉中心装修经费；局系统办公家具年度采购经费、工商大厦辅楼食堂设备更新
经费、12315投诉中心设备购置经费、政务服务大厅设备购置和智能系统改造经费、电子证照读取设备购置经费、听证室监控设备经费；
视频会议服务费等。

二、立项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2）《关于
2020年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 （3）《上海市市级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管理办法》 （4）《上海市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 （5）市市场监管局机构改革相关文件等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牵头申报和归口管理，其中：12315投诉中心装修经费、12315投诉中心设备购置经费由市局投诉中心作为
需求部门，办公室归口管理；政务服务大厅设备购置和智能系统改造经费、电子证照读取设备购置经费、听证室监控设备经费由市局法规
处作为需求部门，办公室归口管理。

四、实施方案

项目根据工程、货物和服务内容的不同，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实施。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市局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总经费为1148万元。其中：12315投诉中心装修经费837万元；局系统办公家具年度采购经费48万元、工商大厦辅楼食堂设备更新经
费35万元、12315投诉中心设备购置经费70万元、政务服务大厅设备购置和智能系统改造经费130万元、电子证照读取设备购置经费1万元
、听证室监控设备经费9万元；视频会议服务费1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现状：2008年，上海设立全国首个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并发布《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财政每年安
排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下三类标准化推进项目：A类标准制修订项目：完成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
海市地方标准以及被政府采信的团体标准的项目；B类承担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的项目：承担国际、国家和上海市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的
项目；C类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承担国家级、上海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工作的项目。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聚焦重点、突出效应，重点支
持符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海市重点发展方向的项目，较好地发挥了专项资金的政策引导和杠杆作用，提高了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 （二）主要做法 1、做好项目申报、评审的各项基础工作。     做好项目申报和评审各项基础工作，保证每个工作环节和时间节点
按计划有序进行。规范和完善项目实施流程，做好全过程的社会监督。加强专家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确保专家评审客观公正、严格把关，
提高项目评审质量，为全面完成项目打好基础。 2、紧密围绕政策资助重点，努力实现政策目标。通过支持国际、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提
高标准化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国际标准化话语权，努力提升城市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紧密围绕国家和本市重大战略，重点支持技术
水平先进、创新性显著、实施成效良好的标准化推进项目，向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倾斜，努力实现项目政策目标。 3、不断完善项目管
理，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在加强项目管理、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和标准化新趋势，研究标准化政策
中的薄弱环节，及时提出修订和完善建议，从政策制度方面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

二、立项依据



(一)主要法规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3、《上海市标准化条例》（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7月25日修订通过）； 4、《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2018年第8号）；
5、《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沪质技监规〔2017〕3号）等有关法规和政策； 6、《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07-
2020年）》（沪府办发〔2007〕11号）； （二）立项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标准化已成为各国促进产业发展、推动对外
贸易及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上海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标准化工作，通过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国际竞争力。然
而，随着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标准化工作仍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因此，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深化标准化改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通过设立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发挥公共财政导向作用，加大对本市各领
域标准化建设的经费支持，保障标准化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技术管理处负责组织实施，列入年度经常性项目预算。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项目的各项工作，项目实施贯穿于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中。一般于上
年度的下半年做好预算编制准备工作，并编制项目预算、立项申报、专家评审；2021年内按时间进度有序开展项目的主要内容，按照指南
发布、各区预审（筛选项目）、专家评审、资金拨付等工作要求，保证项目各项工作在2021年度内圆满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度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预算 2025万元。 项目预算全额申请市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各种消费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而消费者又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
系“四个平台”建设的通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工商总局令2016年第85号）《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令2014年第61号）及《工商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网络交易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的意见》（工商消字〔2015〕189号）等有关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把本项目列入经常性项目预算，每年向市财政申请专项资金支持。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3.《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4.《上海市产品质
量条例》（2012.4.19市人大三十三会议通过）； 5、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的通知》； 6.国家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7.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开展消费教育和引导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8.国家工
商总局《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工商总局令2016年第85号）； 9.国家工商总局《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令2014年第61号） 10.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网络交易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的意见》（工商消字〔2015〕189号）
11.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做好2017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的通知》[沪工商消〔2017〕40号]； 12.上海市工商局关于《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是市市监局内设职能处室，是本项目实施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在直属分局、以及全市16个区市场
监管局均设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各区按街道等行政区划设置基层市场监管所编制。主要负责实施和管理本区域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

四、实施方案

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经费项目按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和正常开展，是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开展例行执法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形成
常态化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项目实施贯穿于工商部门日常工作之中。 全年市场监管部门消保条块广大干部的工作重点和重心都要紧密
围绕服务基层、服务经济、服务民生为宗旨，依法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和查处市场经济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弘扬正
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般于上年末做好预算编制准备工作，并编制项目预算、立项申报、专家评审；2020年内按时间进度有序开展
项目的主要内容，按照月度检查、季度平衡、过程跟踪，半年度考核，保证项目各项工作在2020年度内圆满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经费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622万元。其中包括“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系统活动费40万元、消费宣传和教育引
导经费47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1万、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103万、各类商品质量检测经费752万、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专项执法经费38万、联络点工作经费641万。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9年度中国GDP总量已达99.1万亿
元，且保持6.1%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其中上海GDP总量超3.80万亿元，增速达6.00%以上，在国内所有城
市中位列第二，技术创新、质量水平、综合竞争力等各项指标均显示上海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维护国家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国家稳定
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大事。在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公民的息息相关的话题，以政府为主导的
监督与检查机制则成为维护产品质量安全必不可少的内容。国家和上海市相继出台了《产品质量法》和《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等规定，
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
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历年的产品质量抽查发现产品质量问题还比较突出，消费者因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和举
报也比较多，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因此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着力关注消费品、重点工业品、
电子商务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安全，守住产品安全底线，工业产品许可证发证和证后监管，依然是目前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实施办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13.《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管理暂行办法》；1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15.《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 16.《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工作管理规
定》； 17.《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后续监管规定》； 18.《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 19.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试
行）； 20.《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试行）》； 21.《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2.《质检总局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监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质检监〔2014〕36号）；23.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
号）； 2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市监质监〔2018〕190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由市市监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依法行使产品质量安全监督职能，主要负责本项目的计划、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以
及绩效评价等工作。市市监局直属事业单位如市质检院、市计测院，市局执法总队、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业务受理中心等还将按职责分工
、或业务委托等形式，对产品质量监督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市局财务处主要负责本项目的预算资金的管理和拨付、监督检查、配合财政
部门做好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项目组织体系健全，政策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有效运行，各项基础工作规范。市市监局产品质
量监管处具有实施本项目的能力和条件，具有项目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历年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和抽样检验工作完成较好，对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四、实施方案

    2021年市市监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将在总结以前年度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抽样检测、样品处
置和复检，编制产品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组织评审产品的监督抽查方案，完成机构工作质量评价书面案卷审查，开展机构实地检查工作，
强化风险研判与交流工作，发挥风险信息监测站作用，加强重点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保证能力评估，委托开展消费品满意度
知晓度调查，组织开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实地核查，部署专项整治现场检查，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制度、业务手册等进行修订，对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法律法规、通则和实施细则进行宣贯，开展重点监控目录修订，同时做好消费品安全知识传播等工作，为促进上海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专项经费财政资金预算安排4385.227万元。其中：抽样检测费3754.636万元；监督抽查技术支持服务费
143.32万；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工作经费353.931万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专项经费99.94万元；产品质量分类监管工作经费15万元；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宣贯和培训费18.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商标审协中心补助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2017年12月8日，根据市编委《关于同意调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上海中心机构编制的批复》（沪编〔2017〕554号），确
定上海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以下简称“商标审协中心”）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主要从事商标注册、商标辅助审查
等工作，其中包括商标注册受理业务27项，国内、国际商标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及后续审查业务。2021年预计国内商标审查100万件，国
内后续40万件，国际领土延伸审查2.4万件，国际领土延伸后续3.7万件，国际形审6.8万件，国内申请国际业务0.2万件。2021年商标审协
中心由上海市财政补助支出包括：办公用房租赁费、物业管理费、信息化网络线路及设备租赁费、水电费等。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市编委《关于同意调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上海中心机构编制的批复》，参照2020年《房屋租赁合同》和水电费、网
络通讯费实际发生数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商标审查协作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021年1月、7月按照半年财政补助金额进行用款申请； 2.款项到账后按照合同付款条件逐一核对，符合付款条件后予以支付； 3.财务
审批程序做到规范、完整； 4.一季度核查一次绩效目标，对发现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绩效项目顺利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预算为1944万元，其中：房租1455.58万元；物业费145.51万元；信息化设备租赁费132.32万元；水电费82.61万元；网络线路租赁
费127.9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计量监督管理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计量是人民生活、商品流通、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保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本项目为抓手，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水效标识管理办法》《上海市商
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等有关规定进行计量法制监督和管理，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
聚焦科创中心建设、自贸区改革，全力做好“十四五”开局工作，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协同发展，全面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计量管理要
求，进一步完善本市计量综合监管和技术基础体系，探索构建长三角一体化计量支撑体系，充分发挥计量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
和支撑引领作用。      同时为贯彻落实中央“放、管、服”的改革要求，振兴实体经济发展，加大计量服务供给，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 号）关于全面停
征计量收费的政策要求，全市计量检定机构（包括企业性质的授权机构）所实施的属于本市法制监管范围内的强制检定和由本市计量行政
部门委托的型式评价任务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近两年来，市级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和型式评价工作经费保障完成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573万台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600余批次。通过对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和型式评价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减轻了企业负担，保障了贸易结算、
医疗卫生、环境监测、安全防护等领域内重点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统一，维护了本市优良的营商环境，确保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稳
有序。2021年相关工作经费预计保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约200万台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约300批次。

二、立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其实施细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5、 《上海市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6、 《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8、 《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
10、 《标准物质管理办法》
11、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12、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13、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14、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
15、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16、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17、 《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
18、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 号）
19、 《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取消或停征 4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决定的通知》(国质检财函[2017]140 号)
20、 《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
21、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22、 《质检总局关于印发服务业诚信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指南的通知》等

三、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市市监局计量处具有项目实施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多年来，通过组织实施国家计量法规和制度并贯彻国家计量发展
规划，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组织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推动现代先进测量体系建设，参与国家计量制度顶层设计，连续开展电能表
到期轮换、新型出租汽车计价器等创新工作，全市计量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计量工作受到了市场监管总局的充分肯定。
    计量处主要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计划和管理、工作督导和检查、项目信息统计、汇总、分析和绩效评价；配合做好项目的绩效评价
工作。科技和财务处主要负责预算资金的管理和拨付、监督检查、配合财政部门做好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

四、实施方案



    2021年市市监局计量工作将在总结以前年度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展计量行政审批、计量监管、计量服务等工作，构建计量支撑
体系，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强化监管协同和创新，守牢民生安全底线，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赋能上海质量高地发展，落实人民城市
建设理念，创新做好民生服务保障，提升计量服务能力水平，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加强计量自身建设，提高履职尽责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计量监督管理专项经费财政资金预算安排9529.761万元。其中：行政审批工作经费148.92万元、计量监管工作经费865.885万
元、计量服务工作经费167.02万元、计量强检和型式评价工作经费8312.628万元、计量强检审核费35.30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局系统发展统筹及改革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根据《关于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资源统筹方案的批复》，调整后，我局所属事业单位共11家，所需开办费
、办公用房装修以及信息化项目整合等费用在本项目经费中保障落实。
2.严格执行本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认真完成各类培训班，不断提升市场监管干部能力素质。

二、立项依据

《关于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资源统筹方案的批复》
《2018-2022年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涉及改革的事业单位和相关处室



四、实施方案

将根据本市相关政策实施情况，制定我局工作实施方案，落实各子项目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时间结点。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局系统发展统筹及改革专项经费年度预算1891万元，其中机构改革工作经费1561万元、局系统发展统筹及改革经费228万元、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经费94.67万元、统战工作经费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食品安全协调专项经费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上海积极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取得明显成效。当
前，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期待和对健康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但是食品安全现状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之间还存在差距，食品安全工
作与新时代下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还不够适应，系统性和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还有待加强，这些问题和短板需要加倍努力
、改善提升。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巩固并深化上海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
城市工作成效，我市正抓紧制定本市食品安全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建立和提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努力使上海成为食品最安全、消费最放心、市民最
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之一”作为总目标，明确了下阶段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
。为确保这一系列工作目标的实现和工作任务的完成，特设立食品安全协调项目专项经费，作为工作经费保障。项目实施对上海积极建设
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较好地完成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管理体系完善，管理流程科学合理，项目预算资金
管理除严格按照财政部和市财政局有关预算资金管理规定以外，市市监局还对项目专项资金管理规定了费用报销有关规定和审批流程，并
按年度预算总额实施计划控制，运行管理严格规范。 项目预期达成成果： 1、迎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对本市2021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进行
考核；2、对2021年度各区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进行考核并通报结果；3、开展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活动；4、开展2021年上海市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5、开展全市食品安知识社会面普及；6、开展2021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知识竞赛；7、上海市食品安全网日常维护工作；8
、推进本市食品药品科普站建设；9、推进餐厨废弃油脂管理工作；10、推进本市及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11、开展本市食
品安全专题培训；12、落实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奖励；13、公布2021年本市中小学生及市民食品安全知晓度测评结果；14、公布2021年本市
市民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结果；15、发布上海市食品安全状况白皮书（2020年）。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沪府发〔2011〕21号）；2、《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上海市人民政府部分机构职能的批复》（沪委〔2013〕112号）；3、《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工作规则和成员单位食品药品安全主要职责>的通知》（沪食药安委〔2019〕2号）； 4、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委[2019]1014号；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实施条例》；7、《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8、《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9、《上海
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11、《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的通知》（沪委办发〔2017〕2号）；12、《上海市食品药品十三五规
划》；13、《长三角食品安全区域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14、《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
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15、关于印发《上海市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沪肺炎防控办[2020]208号）16
、关于印发《上海市进口冷链食品全流程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沪肺炎防控办[2020]265号）；17、关于印发《本市贯彻落实<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的指导意见>任务清单》的通知（沪肺炎防控办[2020]286号）；
18、《上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19、《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是市市监局内设职能处室，是本项目实施单位。其主要职责是：1、拟订本市食品安全规划、计划
及重大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2、统筹协调食品安全重大问题，推动健全食品安全跨地区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
大案件的查处工作。3、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检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拟订食品安全工
作考核评价办法并组织实施。4、完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机制，依法组织公布食品安全信息。5、完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组织开
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6、完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推进构建全程追溯的协作机制。7、承担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食品安全方面的日常工作，指导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工作。8、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协调需要，分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食安办重点工作、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食安办业务工
作经费四个大项目，共计2342.07万元。 1、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包括考核、创建工作第三方评估验收；创建工作督
导、检查、调研等活动；委托第三方开展市民满意度调查；委托第三方开展市民及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知晓度调查；基层食品安全工作建设
、食品安全科普站建设等费用；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百千万工程”等创建活动这6个子项目，共计277万元。 2、食安办重点工作，包
括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工作——数据运维、服务等费用；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数据服务运维等费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培
训费；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标准一体化宣传推广费；推进餐厨废弃油脂管理工作；统筹协调食品安全重大问题、推进食品安全责
任险、明厨亮灶等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这6个子项目，共计585.15万元。 3、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包括社区居民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食品安全讲座；社区居民食品安全知识普及——食品安全宣传栏；市民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纸质杂志宣传；市民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食品安全公共交通宣传；食品安全状况报告发布；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宣传材料宣传品制作；食品安全网运维、编辑费用；食品安全知
识竞赛这9个子项目，共计663万元。 4、食安办业务工作经费，包括食药安办办公、交流等工作经费；食品安全专题培训；立功竞赛、技
能比武、表彰奖励等经费；食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交流工作、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工作；编制食品安全状况报告等材料；食品安全法制
、制度建设；食品安全专题合作、交流、调研等费用（含长三角区域合作）；开展食品安全绩效考核、督查调研等工作；食品安全事件应
急处置、组织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组织全市食品安全应急演练；举报奖励费这11个子项目，共计776.32万元。 5、食
品协调相关会议，包括伙食费、住宿费和其他费用3个子项目，共计40.6万元。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协调需要，分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食安办重点工作、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食安办业务工作经费
四个大项目，共计2342.0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习总书记指出要用“四个最严”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确
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务院提出在食品安全监管上要严格落实“四有两责”，把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包括风险监测、监督抽检
、评价性抽检和快速检测）作为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其中一个重要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配套文件也对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是食品安全科学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是实施食品安全全
程监管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引导群众合理消费，打击食品安全
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本项目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管理需要，分为监督抽检、风险监测、评价性抽检、快速检测四大类，以及食
品安全抽检监测日常经费，共计5个子项目，7.9万件抽检样品，经费预算10139.49万元。

二、立项依据

（一）项目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4、《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5号）； 5、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6、《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 7、《上海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
实施方案》（沪委〔2019〕1014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四、实施方案



市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负责对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统一领导。项目具体运行如下： （一）制定年度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计划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以及本市食品安全特点和监管需要，制定2021年本市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计划，经过专题讨论，征求意见后，形成统一的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按流程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公开招
标确定承检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抽样检验经费的管理，严格按政府采购工作要求使用食品抽样检验经费，我局在历年开展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工作和承检机构遴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2021年食品抽样检验承检机构，同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根据承检机构
资质、能力、服务、业绩等有序安排检验任务。 （三）统一组织实施各子项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中发〔2019〕17号）提出的统一制定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数据报送、统一结果利用的要求，各子项目由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处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市局相关处室和各区市场监管局配合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做好各子项目的实施工作。 （四）设立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秘书处 为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各项任务组织实施，市局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研究院设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
安全抽检监测秘书处，负责本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技术支撑工作，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相关工作提供保障。协助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完成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制定、数据分析、技术支持、预警交流及承检机构管理等相关工作。 （五）加强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为全面
提高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能力和水平，确保抽检监测数据准确、结果有效，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及秘书处定期组织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人员
开展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重点培训实施方案、样品采集、数据填报、后续处置等，加大基层监督员和承检机构抽检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
培训。督促各检测机构主动派员参加本系统内和国内外举办的各种技术培训，并进行机构内和机构间交流；督促承检机构成立检测技术协
作组，共同规范和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 （六）严格落实全程质量控制 根据国家和本市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管理规定，严格开展抽检检测
工作的全程质量管理和考核，包括样品采集、检验方法和评价方法适用、留样管理、信息报送等。由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组织开展承检机
构工作质量检查和考核，组织承检机构参加国内外权威的分析实验室能力验证计划，并采用飞行检查、盲样比对等多种形式开展对承检机
构的质控管理。质控考核结果纳入资格招标和任务分配要素考虑。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安排10139.49万元，其中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国抽）615万元，市局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任务经费
2665万元，市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经费6604万元，食品快速检测耗材120.19万元，食品快检结果验证经费20万元，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分析和风险预警交流经费40万元，食品承检机构考核检查专项经费40万元，抽样文书印刷费5万元，长三角地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专项经
费4.5万元，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专家论证会2万元，食品安全相关会议经费10.75万，基层监管人员快检培训8.05万元，监管部门和承检机
构抽检培训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市场监管制服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适应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规范执法行为，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提高执法效能，分局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严格着装纪律，规范着装行
为，树立市场监管人员的良好形象，结合本市各区县市场监管系统已购置的制服实际情况，设立市场监管制服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沪财预〔2012〕76号）等
有关部门管理规定，以及本市市场监管系统统一着装管理要求。

三、实施主体

项目的内容是为分局全体人员和新进人员统一采购相关制服。

四、实施方案

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要求，及时完成采购制服项目，并发放到位。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3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工程服务货物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2021年度工程服务货物类专项，项目总金额为142.5万元，属于一次性项目，主要包括：办公区域网络升级、教学设施更新与维护、音控
设备维护及升级、办公区域房屋防漏工程维护、食堂设备添置保养和消防设备购置等。

二、立项依据

1.《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5年10月14日起施行）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
3.《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沪财教〔2011〕44号)

三、实施主体

干部学校

四、实施方案

校务会过会后，保障科牵头，其他科室做好配合监督。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补助收入142.5万。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收集管理企业登记资料业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以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DA/T22—2015）《归档案文件整理规则》为依据，对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局）各类档
案具体开展档案的接收整理、目录录入、数字化扫描、装订装盒、插卷上架、库房管理、接待利用等工作，提升档案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和
查档接待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2、《上海市档案条例》（2004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档案条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3、《上海市企业登记档案查阅方法>（沪工商档〔2015〕101号）；4、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DA/T22—2015）《归档
案文件整理规则》

三、实施主体

通过分散采购的采购方式进行招投标后的中标单位

四、实施方案

详见中标单位具体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131.2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市场监督检查执法专项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作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直属机构，承担市场监督执法的监管职责。开展大案要案的查处，既是
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三定方案规定的职责，更是保障本市市场秩序的需要。
    随着机构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市场监督执法工作新要求，严格落实“四
个最严”和“四有两责”，创新工作机制，提升队伍能力，整合原工商局执法总队、质监局执法总队、食品药品监管局执法总队、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局、酒类专卖局五支执法队伍，加强整个市场监督管理的全方位监督检查。
    本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案件办理中发生的检验鉴定费、公告费、公证费、审计费及罚没物品的仓储费及处置费、网络交易留证费等相关
支出，项目有力推进总队中心工作有效开展，有效排查系统性和行业性风险，高效有序处置突发事件，全力保障上海市市场安全状况总体
稳定可控的局面。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等法律和相关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的监管职责。

三、实施主体

按照《预算法》各单位是本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负责本单位的预算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是本项目
的执行主体，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并对结果负责。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进行市场监督检查执法的经常性工作经费，项目推进与执法检查及案件办理情况紧密结合，项目
实施中不断加强监管工作分析总结与预算执行进度的双促进，有序推进项目各项工作。
    本项目计划于2021年1月至3月进入项目启动阶段。根据案件办理实际需要，由综合管理部门进行调研、考察、听取意见，完成综合管
理项目的供应商遴选、招标及合同签订。2021年4月至12月项目实施阶段，根据案件办理实际情况完成资金结算，跟踪项目实施进度，并
适时进行绩效跟踪与评价。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2021年度预算金额为643.7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其中：案件办理直接费用268.40万元；案件办理综合管理费375.30万
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信息化综合管理经费（信息中心）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海市政府关于数据管理工作要求，结合我局监管信息化工作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治理工
作机制，涵盖数据采集、数据使用、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的数据管理运行规范。建立数据标准库和数据问题处理标准流程制度（SOP），
对我局监管业务数据定期进行数据质量检测，并出具数据质量评估报告。规划年度数据应用方案，指导可落地的数据治理成果的应用。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加快推进数据治理促进公共数据应用实施方案》（沪委办8号） 2、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沪府9号令）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合同内容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16.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消费权益管理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的设立主要立足单位本职，紧紧围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12315执法体系建设要求，以及根据上海市政府对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办工作要求，充分保障本单位在服务市场监管工作中，开展各项消费维权工作时对人力资源、话务设备软硬件、系
统维护、工作协调等必要内容的经费需求。

二、立项依据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合建设12315行政执法体系更好服务市场监管执法的意见》
原《工商总局关于切实加强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成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民服务热线承办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承办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承办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
《关于推进政务服务热线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1年年初：通过公开采购方式确认相关服务的供应商，洽谈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预期实现效果；召开12345热线承办工作年度工
作总结会，并详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2021年年中：对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服务进行中期评价，对不足的地方提出意见建议，协同服务供应商及时调整完善；按年度工作计划
落实开展12345热线承办工作，并做好半年度工作总结
2021年年末：对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全年服务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实际工作要求，对项目具体内容进行充分评估，确定后续服务的计
划安排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1494.5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消费者维权管理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在商品交易中，以个人力量独立从事交易的消费者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大公司、大企业相比，其经济力量极为弱小，造成了买卖双方交易
能力的不平衡、商品和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由于这些原因，少数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润而隐瞒商品和交易信息，甚至不择手段，侵犯消
费者合法权益。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
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30多年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消保委）始终担负起维护消费公平、弘扬维权正义的重
任，依法履行公益性职责，为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市场繁荣、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和力量，既是消费者的娘家，也是消费者的共治组织。
近年来，市消保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中消协、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高品质生活”为己任，紧紧围绕上海落实“三大任务
”、打响“四大品牌”、建设“五个中心”的总要求，紧扣中消协年主题，坚持“消费者至上”的维权理念，坚持“消费者为本”的职业
情怀，坚持“消费者优先”的职业操守，保持履职自信、创新自觉和实践自励，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上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各项工作有了新提高和新进步。
2020年上半年，全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9676件。从1998年起，上海市消保委相继设立了家具、黄金珠宝、居饰材料、家庭装潢、
空港、旅游、汽车、保健产业、家用电器、现代农业、日化、电子商务、钟表眼镜、快递物流、主题乐园、美丽健康等16家专业办公室，
聘请110余名专家，重点开展疑难投诉调解、专业知识讲解、行业标准评判等工作。同时，还通过举办专业研讨会、参与专业市场调研等
活动进行专业指导，推动行业标准、行业规范的制定、修改和完善。
为了使消费宣传更接地气，更贴民生，上海市消保委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构建了自主的新媒体平台。目前，已形成维权宣传官网、微
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矩阵，实现全域覆盖。上海市消保委聚焦新业态、新诉求、新期待，从消费热点、维权难点入手，大胆
创新维权思路，综合运用约谈、点评、劝谕、诉讼等多种手段深入推进社会监督，实现由保障一般诉求为主向实现专业维权转变。消费业
态、商业模式、交易方式的不断演进，维权的方式必须转变到位，必须从个案调解为主向防范群体性消费矛盾转变，必须从事后救济为主
向加强事前事中预警转变，必须从监督经营行为为主向调动企业行业自我约束转变。
2021年上海市消保委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自觉适应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方式变化的
新趋势，努力当好新消费的倡导者和引导者。

二、立项依据

本项目立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上海市产品质
量条例》等有关规定，保证消保委能够依法依规、有能力履行其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职责而设立。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本项目实施单位

四、实施方案



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经费项目是市消保委的经常性工作经费项目。市消保委作为公益性组织，按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和开展各项消保维
权工作，进行相关市场调研、社会调查，举办各项消费维权活动，分析总结消保工作情况。
一般于上年末做好预算编制准备工作，并编制项目预算、立项申报、专家评审；当年度内按时间进度有序开展项目的主要内容，按照月度
检查、季度平衡、过程跟踪，半年度考核，保证项目各项工作在2021年度内圆满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748.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大型仪器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配置高通量微滴式数字PCR系统，可用于核酸标准物质和DNA/cDNA/RNA等核酸样本的检测服务。项目配置的高通量微滴式数字PCR
系统有三大主要优点：1）引进了自动微滴生成器（Auto DG）系统，可实现无人值守，一次最多可实现96个体系的微滴自动生成；无需外
接高压设备，仪器内具有正压与空气过滤系统。2）样品检测范围涵盖5个数量级，可连续运行96个样品的检测。可实现DNA/cDNA/RNA等核
酸样本的检测，通常为单重或双重检测，通过改变探针的浓度可实现更多重检测。3）明显降低使用成本。本系统包含2个不同通量的微滴
生成器，样品量少可用8通道微滴生成器，样品量大可用32/64/96通道微滴生成器，便于节省耗材。该仪器可以使用传统PCR孔板作为耗
材，试剂耗材均较便宜且通用。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加快流感病毒、肿瘤标志物，肿瘤靶基因检测核酸标准物质的研制速度，实现核酸的量值溯源，提高核酸定值方法的开
发速度。同时，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将利用已有的生物样品处理和核酸定量的技术经验，对外提供生物样品的综合处理服务，开展
核酸定量测试服务。

二、立项依据



数字PCR是国际计量局推荐的核酸标准物质定值方法。建立核酸高准确度、绝对定量方法，实现核酸标准物质赋值，是核酸标准物质研制
的技术关键。因此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作为华东大区级计量院，及时搭建高通量数字PCR分析系统，有利于切实加强生物计量工作
对地方公共卫生领域的计量支撑。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四、实施方案

第一季度 对高通量微滴数字PCR模块组成、性能指标、更新情况进行调研，确定验收方案，完成所有相关仪器的采购；
第二季度 完成高通量微滴数字PCR系统相关仪器安装；
第三季度 利用高通量微滴数字PCR系统进行DNA检测预实验，对dPCR分析系统进行调试，实现预期指标。
第四季度 整理实验数据，对搭建的高通量微滴数字PCR系统进行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23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技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经费涉及三个技改项目，分别是《Instron8801试验机环境箱及测量系统》（预算20万元）、《电梯智能监测与安全保障平台》（预
算29万元）及《声发射检测能力建设》（预算178万元），通过2021年度技改项目的实施，有力保障院在液化天然气（LNG）低温容器和管
道、电梯关键零部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大型储罐腐蚀裂纹的声发射检测等领域的业务开拓、业务范围扩展、检测能力提升。有力提高院在
管道容器、电梯等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立项依据

为满足《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3号文）和TSG 02-2019《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等法律规范的要求，以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院关于技改项目相关管理规章制度要求，有必要通过新购检验检测装备，利用先进技术
提高已建立检验检测装备技术能级等手段，保障院在液化天然气（LNG）低温容器和管道、电梯关键零部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大型储罐腐
蚀裂纹的声发射检测等领域的业务开拓，扩大业务范围，提升检验质量。

三、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院相关业务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包括研发部、电梯检验一室和在用容器检验室等，项目负责人负责技改项目的具体开展
。
四、实施方案

由项目负责人确定项目技术路线、技术方案，提出项目实施进度、技术参数及经费预算，提供申购设备所满足的技术条件。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 《Instron8801试验机环境箱及测量系统》      预算20万元；
 2. 《电梯智能监测与安全保障平台》             预算29万元；
 3. 《声发射检测能力建设》                     预算17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标准资料及运行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项目立项必要性
标准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文献，关系着每个行业的发展，且已经成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
撑。与此同时，随着国内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质量强国”“走出去”等战略的大力推进，我国企业对国内外最新标准的需求日趋上
涨，构建与经济建设配套、与用户需求匹配的标准文献馆藏体系已成为标准文献专业服务机构的核心工作之一。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文献馆藏工作着眼“一带一路”“质量提升”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紧密围绕上海“科
创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设需求，对标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积极保障上海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实施。同时，结合
质量与标准化软科学基地内涵及美洲中心标准化研究需求，合理配置并持续优化馆藏资源布局，进一步提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支撑先进标准“引进来”和我国产业、技术等“走出去”的开放新格局。
通过设立标准资料费项目，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对国内外各行业、领域的标准文献进行收藏，并持续加强与国外标准化机构的联
系，构建双向交流机制，进一步采集并丰富与国外标准相关的各类技术资源。在此基础上，依托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公共服务大厅
、上海质量发展和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上海市标准化情报网，面向社会提供基于版权保护的标准信息公共服务，以适应和满足不同类
型和层次用户的需求,助力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提升，推进我国产业、产品、技术等“走出去”，以及为政府开展好质量管理、市场监督
工作提供全面的标准信息情报支持,从而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技术保障。
2. 项目成果
（1）“全标准”馆藏体系：围绕国家和本市各项战略需求，对所有国内标准以及应用、收藏价值较高的国外标准进行采集、编目，构建
标准实体+信息虚拟相结合的复合型“全标准”馆藏体系。
（2）标准信息公共服务：依托“全标准”馆藏体系，通过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公共服务大厅、上海质量发展和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等线上线下渠道，面向全社会提供基于版权保护的标准信息公共服务，提升标准信息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政府监管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
。

二、立项依据

依据市场监管事业发展需求，综合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文献馆2020年度馆藏国内外标准采购实际完成情况，以及用户品种需求
调研结果，制定《2021年度馆藏标准采购计划及品种》。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始建于1984年，是集质量与标准化科研、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公益性科研机构，直属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泛美标准委员会中国联席成员秘书处、美洲标准化（上海）研究中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上海分中心、上海质量发展和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数据中心、上海地方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等日常运作；承担会展、物流和项目管理等领域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秘书处
工作。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开展质量与标准化领域研究、重点服务业等领域标准研制和成果应用转化工作。依托系统规划、国内领
先的馆藏体系和信息化技术，提供标准文献资源公共服务。开展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提供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条码质量
服务。主办《质量与标准化》期刊，开展专业培训和宣传等工作。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文献馆是上海市标准文献馆藏与服务的归口部门，负责系统规划标准馆藏体系，实施馆藏采购；开展馆藏
标准文献编目与数字馆藏建设；承担标准文献深加工与信息传递关键技术研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工作；承担上海质量发展和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提供标准信息、标准文献传递等基于版权保护的公共服务。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对于每年新制定或修订的国内标准品种，一般采取全覆盖收藏；对于国外的标准，以《标准文献馆馆藏资源配
置指导书》中所要求的各标准制修订组织品种馆藏量为基础，按照当年经费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确定应续订、增订或暂停订购的标准品
种。

五、实施周期

1.项目实施进度
按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和实施项目采购，保证年度内圆满完成项目计划。具体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2021年1季度：计划采购品种33%；
2021年2季度：计划采购品种33%；
2021年3季度：计划采购品种20%；
2021年4季度：计划采购品种14%。
2.预算执行进度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本项目预算执行按照时间进度有序推进，按照项目实施情况和具体用途申请使用资金，预计在2021年度内可以完成。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度标准资料及运行项目经费总预算1,174.00万元，其中馆藏国内外标准资料拟计划采购品种共计114种，经费共约1,134.00万元，
公共服务运维专项经费4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新闻宣传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以展示中心各项业务工作为基础，着力中心自觉服务大局、围绕重点服从改革要求，在行政许可、缺陷产品召回、业务受理服务等方面采
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逐步树立中心形象，为中心不断发展创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提升中心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性。

二、立项依据

（1） 国办发〔2018〕123号《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4） 《上海市档案条例》
（5） 市监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闻管理办法》
（6） 市局业务受理中心《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7） 市局业务受理中心《图文声像资料管理办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业务受理中心新闻宣传部主要职能是协助市局完成日常新闻发布和媒体联络工作，协助市局完成突发事件新闻
应对工作；承担中心官方抖音、喜马拉雅、头条制作及发布、维护及专题制作等工作。新闻宣传部具有多年项目实施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自2018年起连续3年与《新民晚报社区版》合办《新民晚报社区版•市场监管》共计刊发42期，发行总量达42万份。新媒体宣传方面，
在喜马拉雅累计推送26条，累计收听147.2万次；中心官方抖音拥有粉丝8000+，获赞近6000次。在新浪双端开设专题、微博话题在2020年
累计23.6万+阅读，共计收获曝光28,119,653次，累计点击50,391次。
    新闻宣传部主要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计划和管理、工作督导和检查、项目信息统计、汇总、分析和绩效评价；配合做好项目的绩效
自评价、跟踪工作。综合办公室主要负责预算资金的管理和拨付、监督检查、配合市局与市财政部门做好项目的绩效跟踪与评价工作。

四、实施方案



1、为进一步展示市场监管工作、树立市场监管品牌形象，《新民晚报社区版》在2021年度继续开展合作，合办《新民晚报社区版•市场监
管》报纸，每半月1期，公开发行。
2、为充分发挥抖音、今日头条及喜马拉雅FM等新媒体在日常新闻工作的作用，更好利用新浪、腾讯及其他门户网站的优势形成宣传合
力，多层次、系统性的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展示中心风采，树立良好形象，新媒体平台进行系列合作推广工作。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操作规范对新闻宣传部的声像资料进行档案化整理并载入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声像资料管理的档案化、规范化和
系统化。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7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知识产权(专利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主要内容：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规〔2018〕1号）；
《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沪知局〔2017〕62号）；
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5〕4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四、实施方案

按照2021年度工作计划具体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总预算11510.46万元，其中专利一般资助6885.46万元，专利专项资助46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知识产权项目管理、维权援助及人才培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单位将按要求开展专利战略制定、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维权保护、专利转让许可、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工作。对2014年认定的单位进行
验收。对认定的单位进行培训。《关于本市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08〕38号中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
途径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上海知识产权援助中心、版权纠纷调解中心等机构的作用，为本市企业知识产权维权，为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提供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服务。” ；《关于加强“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号码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
字〔2009〕115号指出“充分利用“12330”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号码（以下简称“12330”）资源，规范电话服务的内容与
流程，提高服务标准和水平。

二、立项依据



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局《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2012〕62号）和《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和管理办法》（沪知局
〔2012〕号）、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是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营造保创新、促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当前上海正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知识产
权亚太中心城市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12330举报投诉热线的作用，加强热线的宣传推进力度，充分发挥热线在科技创新中心和知识产
权亚太中心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升举报投诉工作的影响力和显示度。同样，知识产权援助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将提
供支撑作用。近年来在我国处于新能源利用的关键性阶段，上海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大力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及产品的创新，为了在自我创
新中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需要对技术创新中进行相关专利法律风险进行分析，解决
业海内外市场中潜在的知识产权纠纷，为民族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开疆辟路，特需要对上海企业进行专项援助.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100家、示范单位50家。试点示范单位将按要求开展专利战略制定、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维权保护、专利转让许
可、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工作。对2014年认定的单位进行验收。对认定的单位进行培训。《关于本市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若干意见
》沪府发〔2008〕38号中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途径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上海知识产权援助中心、版权纠纷调解中心等机构的作
用，为本市企业知识产权维权，为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提供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服务。” ；《关于加强“12330”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号码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09〕115号指出“充分利用“12330”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
号码（以下简称“12330”）资源，规范电话服务的内容与流程，提高服务标准和水平。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9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市编办对本单位定位和职能，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单位的工作要求和任务部署。持续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项研究，承担知识产权公
共政策研究及其有关工作实施，开展发明创造规律研究与运用。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5﹞71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创造工程研究所)

四、实施方案

发展研究中心围绕市知识产权局重点工作，主动融入上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支持市知识产权局向基本建成亚太地区知识产
权中心城市冲刺。2021年发展研究中心具体实施方案如下：一、加强知识产权理论研究，努力完成年初设立的两个课题的工作。同时积极
搜集兄弟省市区相关知识产权信息，编印内部刊物，以供市局市委参考。二、强化知识产权智库建设，发挥上海市知识产权专家委员会决
策咨询作用，为上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献计献策。持续深化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协助认定若干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并支持其开
展相关活动。三、助力知识产权重大项目，完成年度中国专利奖上海申报推荐等任务。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安排项目资金预算39.7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